
四川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来电来信举报调查处理情况公示表（第10批）

序号
信访编

号
举报   
县市区

举报内容 调查核实情况 处理和整改情况
问责
情况

备注

1
SD24L
D0323
PZ01

仁和区

群众反映：仁和广场碧水阳光
靠春天花园方向的众诚茶楼每
天晚上12点以后麻将声音特别

大，扰民严重，影响附近居民
休息。诉求：1、希望12点以后

不要营业。2、营业期间不要开

窗户。

经调查，群总投诉对象为攀枝花市仁和区众城茶楼（以下简称众城茶
楼），位于攀枝花市仁和区宝灵街54号、56号。2024年3月23日，市公安

局仁和区分局对碧水阳光小区C栋住户进行走访调查，有居民反映能听见

麻将碰撞与交谈的声音。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责任领导：副区长、市公安局仁和区分局局长 肖兵

责任单位：仁和区人民政府

责 任 人：市公安局仁和区分局副局长  张俊

整改措施：一是2024年3月24日，市公安局仁和区分局仁和派出所
、区市场监管局、仁和镇提醒约谈众城茶楼经营者，责令经营者立

即对茶楼7个包间7张麻将机停止营业，其中临街2个包间2张麻将机

全部加装隔音设施，待有关隔音设施安装完毕后再行营业，经营者
承诺在规定时间完成整改。二是要求经营者加强茶楼场所日常监督
管理，严格规范缩短营业时间，超出营业时间，及时劝离客人，在
营业时间内随时提醒劝导客人降低噪音，做好沟通解释，最大限度
减少噪音扰民，避免影响周围住户。三是仁和派出所针对茶楼、麻
将馆噪音扰民突出问题，以点带面，每日布置巡防警力，联合街面
岗亭巡警，对仁和商业广场群众和商业活动，开展常态化巡逻和禁
噪劝导和宣传，重点加强街面麻将馆及茶楼噪音扰民巡逻检查，同

时对涉嫌存在的赌博违法行为，严厉进行查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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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D24L
D0323
PZ02

东区

群众反映：龙江明珠小区观光

电梯附近的烧烤店(尤其是冕宁

烧烤）夜间油烟扰民，食客噪
音扰民严重。

经现场核实，王翠霞餐馆（冕宁烧烤）、袁大头餐馆（永郎黄焖鸡）、姚
平餐馆（盐边网烧自助）由于油烟净化装置未保持正常使用造成烟气外
泄，其中王翠霞餐馆（冕宁烧烤）外摆区域4张烧烤桌未设置油烟烟罩。

同时下午17点以后，食客用餐时产生噪音，影响周边小区居民生活，群众

反映情况属实。

责任领导：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王静

责任单位：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东华街道办事处

责 任 人：东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赵天宇

整改情况：2024年3月31日完成整改工作

2024年3月24日，东华街道综合执法中队、攀枝花市公安局东区分
局会同民建社区对居民投诉的问题进行整改。一是东华街道综合执

法中队对王翠霞餐馆（冕宁烧烤）、袁大头餐馆（永郎黄焖鸡）、
姚平餐馆（盐边网烧自助）分别下发《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攀
东综责改〔2024〕第410号）、《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攀东综

责改〔2024〕第412号）、《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攀东综责改

〔2024〕第413号），责令商家于3月31日前对油烟净化器未正常

使用问题进行整改，并要求商家定期对油烟净化器进行清洗，确保
油烟净化效果。同时对王翠霞餐馆（冕宁烧烤）未设置油烟烟罩的
烧烤桌进行取缔，禁止超范围摆放。二是要求商家制作宣传标识，
加强对食客的劝导，引导食客文明就餐，勿大声喧哗。三是今后东
华街道综合执法中队将联合民建社区加强对该区域的巡查，督导商
家正确使用油烟净化装置，同时劝导食客文明就餐，为居民创造一
个安静、整洁的人居环境。

无

3
SD24L
D0323
PZ03

东区

群众反映：华山村渡口组1组村

民廖某家饲养家禽羊、猪、鸡

每天臭气熏天。该市民还捡了
很多废品堆在房屋旁边，天干
物燥存在安全隐患。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问题属实。华山村1组13号户主廖某散养猪、羊、

鸡、鸭、狗，并将潲水喂养猪、羊、鸡、鸭、狗，未打扫饲养区域周边环
境造成异味重。同时，其在房前屋后堆放杂物造成环境卫生问题和安全隐
患。

责任领导：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高登

责任单位：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大渡口街道办事处

责任人：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大渡口街道办事处主任谢宇

整改情况：工作专班与华山村1组13号户主廖某取得联系并当面沟

通，向其宣传公共区域不得饲养家禽牲畜的规定要求，户主廖某表
示愿意配合工作。同时，督促华山村组织人员对华山村1组13号户

主饲养家禽牲畜公共区域和堆放杂物区域进行清理。下一步，大渡
口街道办事处指导华山村加强村民环保知识宣传力度，加强日常巡
查，发现问题或接到村民反映立即处理。同时，大渡口街道将联合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市场监管局对向1组13号户主廖某提供潲水

的渡口街商家进行联合执法，从根源杜绝产生异味重的源头因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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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D24L
D0323
PZ04

东区

群众反映：阳城龙庭小区小高

层楼下商铺“啤酒大叔”、“
西昌烧烤”，凌晨食客噪音扰
民，严重影响周边业主休息。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问题属实。通过工作组实地走访，在该两店室外部
观察，该商铺存在店面外摆以及消费者大声喧哗引发噪音的情况。同时经
过向物业工作人员和周围住户走访了解，在小区业主群偶有附近住户反映
该烧烤店夜间有人大声喧哗，需要物业及商家劝阻的情况，也有居民实地
向工作组反映该烧烤店存在噪音扰民的情况。

责任领导：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市公安局东区分局局长
廖春权

责任单位：攀枝花市公安局东区分局

责任人：东华派出所所长刘刚

整改情况：2024年3月24日，工作专班在实地走访后，发现西昌烧
烤店确实存在噪音扰民的情况，工作专班工作人员立即要求经营者

对商铺外摆情况进行整改，并要求商户及时采取隔音降噪手段，明
确夜间经营时间，积极劝导消费者在夜间避免高声喧哗，2024年3
月25日，群众反映的噪音扰民问题已整改完毕，并建立了期有效的

巡防机制。

无

5
SD24L
D0323
PZ05

东区

群众反映：三线大道学院路隧
道内部墙面，在改造前采用的
是凹凸状的吸收板，车辆通行

时噪音小，改造后采用的光滑
的装饰板，车辆通行时噪音很
大，希望相关部门重新整改减
小噪音。2、攀大南苑北门门口

冕宁电灯烧烤无油烟净化装
置，油烟扰民严重。

经调查，关于学院隧道噪声问题，群众反应情况部分属实。隧道改造前采
用的是凹凸状的吸收板，改造后采用钢钙（石）板进行装饰，该材质表面
光滑，具有良好的隔音和隔热效果。该路段为4类声功能区，经现场监测

未超过限制（70）分贝，改造后车辆通行噪音与改造前无明显变化。

关于烧烤油烟扰民问题。经现场核实，厨房安装有油烟净化设备，从3月1
日开始，店铺未进行烧烤，只有2名店铺服务员经营冷淡杯；从3月22日开

始，店铺服务员辞职，店铺停止经营，不存在油烟扰民现象。综上，群众
反应问题部分属实。

（一）关于“采用光滑的装饰板，车辆通行时噪音很大”。

责任领导：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罗崇理

责任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责任人：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城市建设科科长白成科

整改情况：一是攀枝花鑫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已对破损的钢钙
（石）板进行修复，降低隧道内部的空气流动和隧道内部的声反射
等因素的影响。二是加大路面日常巡查力度，对破损路面及时修

复，卫生及时打扫。

（二）关于“油烟扰民严重”。
责任领导：东华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尹兴梅

责任单位：东区东华街道办

责任人：文华社区党委书记张兰会

整改情况：一是要求店铺负责人在转让期间不能从事产生油烟的经
营活动，尽快搬离已拆下的液化石油气气瓶，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二是东华街道城管中队持续关注该店经营情况，如再次开始经营，
将联合区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开展执法，督促其使用好油烟净化装
置，并加大清洗频次，确保发挥装置良好作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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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D24L
D0323
PZ06

东区

群众反映：万象城5号楼楼下商

铺油烟扰民严重。市民称很早
之前在网上看到该小区的环评
公示内容是一楼不能做餐饮，

但是现在一楼全是餐饮，导致
小区内油烟严重。诉求：请相
关部门按照之前的环评内容进
行整治和整改。

经经核实群众反映问题属实。2024年3月24日上午，工作专班对炳草岗街

道华芝万象城5号楼楼下开展现场检查。经现场核实，万象城五号楼底商

17户商家，其中13户为餐饮商家，已全部安装油烟净化器并能正常使用，

但楼下外摆区域部分商家经营的干锅、火锅确有少量油烟。楼内共有16根
烟道，商用4根，民用12根。

经区生态环境局查阅环评批复档案，华芝万象城项目依据《环境影响评价
分类管理名录（2021版）》的要求编制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以下

简称“环评”），并于2016年8月获得环评批复。环评中未明确5号楼禁止餐

饮行业入驻。

责任领导：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市公安局东区分局局长
廖春权

责任单位：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炳草岗街道办事处

责任人：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炳草岗街道办事处主任 殷敏

整改情况：2024年3月24日上午，区政协副主席吴虹远组织炳草岗

街道、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住建局、区生态环境局、紫荆山社区
、鸿钰物业公司、立耀商管公司召开现场会。会议要求：一是区生
态环境局核查环评批复情况；二是区住建局对华芝·万象城5号楼商

业专用烟道情况进行核实。三是综合执法局、炳草岗街道办事处加
强巡查，确保一、二楼商铺油烟净化设备正常使用和油烟达标排放

。四是立耀商管、鸿钰物业做好烟道日常检查维护；指导商家及时
清洁油烟净化装置，认真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不泼撒污水、
不乱丢垃圾，不损毁门前绿化，外摆经营范围和时间严格按照区综
合执法局要求执行；同时做好文明用餐宣传。五是各部门要强化配
合，实事求是抓紧办理回复。

2024年3月24日下午，炳草岗街道办事处、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组织

万象城立耀商管公司，万象城5号楼底商13户商家召开环保投诉协

调会，要求经营者正常使用油烟净化器并定期清洗，张贴禁噪宣传
提示语并提醒夜间食客勿大声喧哗，避免油烟和噪音扰民。

无

7
SD24L
D0323
PZ07

仁和区

群众反映：市民是仁和区同德
镇马拉所村1队的村民，生活用

水取水处在三道班大湾乌(市民

称政府在此处投资了一百多
万）。有村民在此处放牛、放

羊，搭建棚子养猪污染水源，
并把水源截断，导致山下居民
无生活用水。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同德镇马拉所村一队三道班大湾乌生活用水取水处，
实为同德镇人民政府通过争取财政资金57万元实施的分散供水工程，该工

程主要供同德镇马拉所村一队40户152人使用，目前该工程由同德镇马拉

所村一队自行管理。

关于“有村民在此处放牛、放羊，搭建棚子养猪污染水源”问题。经现场
调查，该取水点通过沉砂池沉砂过滤取水，并安装防牲畜铁丝隔离网对水
源进行隔离保护，现场未发现牲畜粪便痕迹。取水点上游150米处有1户农

户养猪，该农户已于2021年修建了3级化粪池用于处理牲畜粪便，处理后

的废水通过管道引流至农田用于耕种，不存在水源受污染情况。群众反映
养猪污染水源情况不属实。

关于“把水源截断，导致山下居民无生活用水”问题。经现场调查，2023
年以来同德镇干旱少雨，山沟自然枯竭导致取水处无水可取，并非群众反
映的“把水源截断”。2024年3月8日，同德镇马拉所村开始出现生活用

水短缺现象，同德镇人民政府已通过拉水、送水解决群众生活用水问题。
群众反映取水处水源枯竭情况属实。

责任领导：仁和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李  群
责任单位：仁和区人民政府

责 任 人：仁和区水利局党组书记  范宇飞

整改情况：（一）关于“有村民在此处放牛、放羊，搭建棚子养猪
污染水源”问题。区水利局督促工程管理单位同德镇马拉所村一队
加强管护和宣传，坚决杜绝在取水点周边放牧行为，并督促取水点

上游农户加强废水处理，严禁外排。同时，充分发挥镇、村、组三
级干部及网格员“哨兵”作用，发现问题第一时间报告有关部门处
理。

（二）关于“把水源截断，导致山下居民无生活用水”问题。针对
同德镇马拉所村生活用水短缺实际情况，近期由同德镇人民政府继
续组织做好拉水、送水工作，并于3月26日启动实施抗旱应急深井

工程，通过从深井提水的方式保障当地群众生活用水，预计4月1日
完工。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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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D24L
D0323
PZ08

东区

群众反映：印象马德里小区门
口有一排烧烤店，均存在店外
经营和食客噪音扰民问题。尤
其是家园烧烤，外摆位置正对
市民家卧室，严重影响休息。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情况属实。通过工作组实地走访，在该排烧烤店室
外部观察，该排店铺存在店面外摆以及消费者大声喧哗引发噪音的情况。
同时经过向物业工作人员和周围住户走访了解，在小区业主群偶有附近住
户反映烧烤店夜间有人大声喧哗，需要物业及商家劝阻的情况，也有居民
实地向工作组反映烧烤店存在噪音扰民的情况。

责任领导：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市公安局东区分局局长
廖春权

责任单位：攀枝花市公安局东区分局

责任人：东华派出所所长刘刚

整改情况：2024年3月24日，工作专班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家园

烧烤”、“雷姐特色烧烤”、“烧董烧烤”确实存在噪音扰民的情
况，工作专班工作人员立即要求经营者对商铺外摆情况进行整改，
并要求商户及时采取隔音降噪手段，明确夜间经营时间，积极劝导
消费者在夜间避免高声喧哗，2024年3月25日，群众反映的噪音扰

民问题已整改完毕，并建立了期有效的巡防机制。

无

9
SD24L
D0323
PZ09

仁和区

群众反映：五十一嘉旺巷22号1
栋正在修建电梯，无降尘措
施，扬尘严重，且噪音扰民。

2024年3月25日，由仁和区政府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经调

查，情况如下：

群众反映的电梯增设项目位于大河中路街道五十一嘉旺巷22号1栋2单元，

因该增设电梯项目需拆除原钢筋混凝土天桥，在拆除天桥和清理建筑垃圾
时未采取降尘措施。同时，施工单位按照有关规定在上午8:00—12:00、
下午14:00—18:00进行施工，因该项目周边大多数群众下午上班时间为

15:00，施工单位下午开始施工时周边群众还在午休，故造成有关投诉。

群众反应情况属实。

责任领导：副区长唐光辉

责任单位：仁和区人民政府

责 任 人：区住建局局长陈清春

整改情况：一是督促电梯施工单位对场地内的垃圾清运时必须采取
洒水等降尘措施。二是要求电梯公司调整施工时间为上午
8:00—12:00、下午14:30—18:00。同时，要求施工单位周末和节假

日不能进行噪音施工。三是区住建局、属地政府及社区加强巡查，
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无

10
SD24L
X0323
PZ10

东区

群众反映：东区太谷悦城3栋60
余户业主联名投诉太谷悦城小

区3栋-5栋之间商铺排烟管道问

题，建议安装净化设备或统一
改造排烟管道的问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太谷悦城小区3栋4楼平台处加装了末端油烟
净化设备及离心通风机，末端油烟净化设备每天开启时间为下午17:30--
22:30，设备设置为自动开启，值班人员定时巡查并检查设备是否正常运

行。末端油烟净化设备清洗频率为每月一次，并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清洗频
次。但由于末端净化设备密闭性及风向问题，偶有油烟溢出，影响周边业

主日常生活。

责任领导：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高登

责任单位：攀枝花市东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责任人：东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陈建宇

整改情况：（1）东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在经现场核查后，一是督促

物业加大油烟净化装置的清洗频次，定时开启末端油烟净化装置，
安排值班人员定期巡查，检查油烟净化设备是否正常运行，定期检
查油烟净化装置密闭性是否达标，避免油烟溢出。二是督促商家在
经营时间开启油烟净化设备，及时清洗油烟净化装置，定期检查辖
区餐饮店油烟净化安装及使用情况。

（2）东华街道办事处负责定期回访，确保物业整改到位，并加强

日常巡查，严格督促餐饮店铺商家规范使用餐饮油烟净化设施，并
做好整改期间群众解释工作。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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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D24L
X0323
PZ11

仁和区

群众反映：市民是仁和区大龙
潭彝族乡拉鲊村村民，村民李
某从2023年开始，在半年左右

时间里，天黑后用大货车运输
大量工业固废尾矿到大龙潭彝
族乡拉鲊村华迈村组民小组非

法倾倒、填埋，填埋尾矿砂的
具体位置在迤资至中节能恒德
废物处置中心公路右侧的山沟
里。因填埋的尾矿砂的体量较
大，导致山坡地质稳定性差，
容易造成滑坡、流失、渗漏，
对周边耕地及农作物造成极大
影响。期间向环保部门反映

过，但李某只象征性拉走一些
尾矿砂，大部分尾矿砂没有清
运，其在非法倾倒区域上面覆
盖土层，做成护坡坝，掩盖事
实。诉求督导组到现场查看情
况。

（一）被反映对象基本情况。

经调查，投诉人反映的地点位于仁和区大龙潭彝族乡拉鲊村华卖组村民李
某土地旁的边坡处（经度：101.881232，纬度：26.433340）。该位置有3
块地，种植有蔬菜约2亩，机耕道一条范围内穿过。村民李某主要从事农

业种植、养殖，日常在外务工。2024年3月1日离家到自贡市务工至今未

归。

（二）现场调查情况。

关于“村民李某从2023年开始，在半年左右时间里，天黑后用大货车运输

大量工业固废尾矿到大龙潭彝族乡拉鲊村华卖组非法倾倒、填埋，填埋尾
矿砂的具体位置在迤资至中节能恒德废物处置中心公路右侧的山沟里”的
问题，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关于“因填埋的尾矿砂的体量较大，导致山坡地质稳定性差，容易造成滑
坡、流失、渗漏，对周边耕地及农作物造成极大影响。期间向环保部门反
映过，但李某只象征性拉走一些尾矿砂，大部分尾矿砂没有清运，其在非
法倾倒区域上面覆盖土层，做成护坡坝，掩盖事实”的问题。经调查，拉
鲊村村民李某于2023年7月，接收从钒钛园区选厂运输的尾砂倾倒在其承

包地边坡，拟作回填后改为土地使用。2023年7月大龙潭彝族乡政府调查

后，对李某进行批评教育，并督促其将接收的尾砂全部清理。2023年7月
10日，经乡村两级核实，现场尾砂已清理干净，恢复原状。2024年3月24
日工作专班到现场，现场没尾砂的痕迹，边坡已长草恢复植被。群众反映
情况不属实。

责任单位：仁和区人民政府

责任领导：仁和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李兆兵

责 任 人：仁和生态环境局局长  罗诤健；大龙潭彝族乡乡长  杨春

朝
整治情况：一是大龙潭彝族乡人民政府加强乡、村两级环境网格化

监管巡查，发现擅自倾倒处置固体的行为及时督促整治，并及时向
仁和区农业农村局、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仁和分局、仁和生
态环境局、仁和区应急管理局等部门报告，相关部门依法对违法违
规处置固体废物、破坏耕地等进行处理。二是生态环境部门加强监
管，督促企业健全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产生工业固体
废物的种类、数量、流向、贮存、利用、处置等信息，实现工业固
体废物可追溯、可查询，并采取防治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措施
。

无

12
SD24L
D0323
PZ12

钒钛高
新区

群众反映：钒钛高新区干通路
鑫洋天御城小区11栋与12栋之

间堆放大量装修垃圾，无人收
拾。

2024年3月24日，工作专班到现场开展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攀枝花市

鑫洋天御城一期位于攀枝花市仁和区科创路，该小区为纯住宅小区。其中
一批次于2023年8月1日交付；二批次于2024年2月25日交付；共有住宅

1725套。该小区物业服务单位为四川鑫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攀枝花分公司

。工作专班组织相关人员实地查看了鑫洋天御城小区现场情况，并经小区
物业单位四川鑫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攀枝花分公司确认，因小区一期二批
次于年初集中交房，业主进行房屋装修呈集中态势，产生建筑装修垃圾较
多，现场确有大量无序堆放的装修垃圾，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责任领导：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陈元
才

责任单位：钒钛高新区生态环境和综合行政执法局、钒钛高新区自
然资源和建设管理局

责任人：钒钛高新区生态环境和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鲜永生、钒钛
高新区自然资源和建设管理局局长刘骥

整改情况：（1）钒钛高新区生态环境和综合行政执法局责令鑫洋

天御城小区物服企业四川鑫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攀枝花分公司于
2024年3月29日前清运完毕堆存的建筑垃圾。（整改时限：2024年
3月29日）

（2）由钒钛高新区生态环境和综合行政执法局、自然资源和建设

管理局积极督促鑫洋天御城小区物服企业四川鑫阳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攀枝花分公司规范设置建筑垃圾收集点，及时清运建筑垃圾回收
。（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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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D24L
D0323
PZ13

仁和区

群众反映：仁和龙潭沟铸造厂
五六十米左右有一家生产塑料
管厂，怀疑无营业执照、环保
资质。

2024年3月24日，工作专班以仁和区龙潭沟铸造厂为中心向方圆100米范

围内的房屋开展了拉网式排查，未发现有生产塑料管厂家；随后工作专班
扩大摸排范围，在距离仁和区龙潭沟铸造厂约300米有一处700余平方米

的房屋储存有大量塑料管，该房屋产权为仁和镇沙沟村村民周某所有，目
前租赁给攀枝花市仁和区老谢塑料管经营部作为仓库使用。经调查，攀枝
花市仁和区老谢塑料管经营部于2015年5月27日在仁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注册，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批发兼零售塑料制品。经对攀枝花
市仁和区老谢塑料管经营部负责人进行询问并调阅相关资料，该经营部有
营业执照，无环评手续（经营部不需要办理环评手续）。同时工作组对攀
枝花市仁和区老谢塑料管经营部库房进行了现场调查，发现现场堆存有塑
料管成品和塑料颗粒，但未发现生产设备。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责任领导：仁和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李兆兵

责任单位：仁和区人民政府

责任人： 仁和区经信和科技局局长  赖云平

整改措施：仁和区相关部门及属地政府将加强对辖区塑料制品企业
的巡查、检查力度，将攀枝花市仁和区老谢塑料管经营部纳入重点
巡查范围，一旦发现违规生产等问题，将及时依法处理。同时，充
分发动群众监督作用，积极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环保底线氛围。

无

14
SD24L
D0323
PZ14

东区

群众反映：市民东区海德堡4栋
的居民，东华山观光电梯从早
到晚运行噪音扰民，影响休息
。

2024年3月24日，攀枝花市城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蔡炜带队，攀
枝花市城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相关人员赶赴现场携带分贝检测仪前往电梯

处进行检测，在海德堡小区和电梯居中位置测量了瞬时最大音量为54.3分
贝，经调查，确实存在一定噪音，群众反应情况属实。

责任领导：攀枝花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王发胜

责任单位：攀枝花城建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人：攀枝花城建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吴应芳

整改情况:（1）我委已责成攀枝花城建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客流情况优化电梯运行班次，避免空载产生噪音。（2）及时

将运营情况反馈攀枝花钢城集团瑞通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对设备进
行定期维护保养，降低减少噪音。（3）聘请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

对电梯噪音进行检测评估，待检测结果进行下一步工作安排。
（4）加强与邻近小区业主沟通协调，进一步研究电梯优化运行时

间方案。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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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SD24L
D0323
PZ15

仁和区

群众反映：仁和区普达阳光康
和南苑9栋楼下餐饮店营业期间

排烟封口风声音很大，影响居
民正常生活。

2024年3月24日，由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情况如

下：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群众反映的9栋楼下餐饮店系“食味鲜饭店、南苑餐厅”位于仁和区前进

镇普达南苑果园路16号1栋，该栋房屋共二层，一层为商铺，二层为办公

用房；1栋与9栋紧邻，9栋一层为车库，二层、三层、四层为居民住房。
食味轩饭店注册登记名称为“仁和区食味轩饭店”，门牌号为前进镇果园

路16号1栋附1—22号；南苑餐厅注册登记名称为“仁和区安家餐厅”，

店招为“南苑餐厅”，门牌号为前进镇果园路16号1栋附1—23、24号。
食味轩饭店、南苑餐厅注册均为个体工商户，经营餐饮服务（中餐）。

（二）现场调查情况。

经现场调查，食味轩饭店、南苑餐厅共用一个烟道，烟道通过楼栋之间伸
缩缝，沿9栋车库至9栋墙壁通向9栋屋顶，油烟净化使用及烟道排放烟气

时产生的噪声对9栋住户确有影响，特别是食味轩饭店油烟机开启时噪声

较明显。2024年3月24日上午，经与9栋（2单元3—2号）住户同意，仁和

生态环境监测站到该住户家中，监测食味轩饭店、南苑餐厅油烟净化设备
开启时该住户室内声环境情况。监测结果显示“昼间室内噪声倍频带声压

级限值（250HZ），俗称低频噪声”为45dB，超限值1dB（限值为
44dB），存在超标的情况。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责任领导：仁和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李兆兵

责任单位：仁和区人民政府

责 任 人：仁和生态环境局局长  罗诤健；区综合执法局局长  李红

梅；前进镇人民政府镇长  马建华

整改情况：一是仁和生态环境局督促指导食味轩饭店、南苑餐厅经
营者加强油烟机的维护，经营者自愿停业对油烟机固定镙丝等部位
进行检查，加固或加垫片以减轻震动噪声，整改完成后恢复营业。

二是前进镇及普达社区居委会及物业管理公司加强日常巡查检查，
督促餐馆经营者落实在居民午休及夜间（13:00—15:00，
22:00—7:00）不使用猛火灶的承诺。三是前进镇及普达社区定期

对餐馆油烟净化器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督促经营者落实主体责
任，及时协调化解噪声扰民矛盾。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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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SD24L
D0323
PZ16

东区

群众反映：东区曼哈顿旁边建

二楼下的烧烤店晚上油烟大，
噪音扰民。

经核实，群众反映问题属实。2024年3月24日上午，工作专班对攀枝花市

东区炳草岗大街393号、387号、385号烧烤店开展现场检查。经现场核

实，曼哈顿旁边建二楼下烧烤店共3家。其中：夫妻烧烤（炳草岗大街387
号）已安装油烟净化装置且能正常使用。攀枝花市东区陈陈木炭烧烤（炳
草岗大街393号）外摆经营区域无油烟收集装置，店内油烟净化装置损

坏，无法正常使用。三妹烧烤（炳草岗大街385号）目前已关门停业。根

据区住建局现场查勘，两家正常营业商铺均存在烟道设置不规范情况。

责任领导：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市公安局东区分局局长
廖春权

责任单位：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炳草岗街道办事处

责任人：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炳草岗街道办事处主任 殷敏

整改情况：2024年3月24日上午，区政协副主席吴虹远组织炳草岗

街道、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二街坊社区召开现场会。会议要求：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炳草岗街道办事处督促被投诉商家及时更换、修
复损坏的油烟净化装置、规范烟道排口，同时要做好日常巡查，确
保问题不反弹。炳草岗街道、二街坊社区要指导商家做好文明就餐
宣传。2024年3月25日上午，炳草岗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现场对

陈陈木炭网烧、夫妻烧烤两家店铺经营者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要

求餐馆安装油烟收集装置，更换、修复油烟净化装置，保证设备正
常使用和油烟达标排放，并在区住建局指导下规范设置烟道。同时
对外摆区域进行取缔，要求商户认真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不
泼撒污水、不乱丢垃圾，不损毁门前绿化，积极倡导文明用餐，遵
守相关规定，不大声喧哗、不酗酒滋事。

无

17
SD24L
D0323
PZ17

西区

群众反映：西区二零公司家属

区、建材家属片区附近工厂增
多，凌晨两三点有股硫磺味，
难闻刺鼻，粉尘重。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的情况部分属实。

经查，废旧分公司二车间处理的钢渣由攀钢运输部将炼钢厂钢渣罐运送到
巴关河渣场→翻渣→打水闷热→打砸→机械上料→筛分（破碎、磁选、球

磨、自磨）→产品（渣钢、钢渣尾料、钢渣粉、钢渣铁质校正料）。运输

、翻渣及打水闷热工段中的钢渣温度较高，产生的异味扩散至周围环境造
成影响。

环业公司渣二厂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高炉渣温度较高，高炉渣接触受渣平

台后，原有渣体孔隙中的空气急剧升温，另因12～15吨炉渣自重的冲击作
用，使得原有渣体内的粉尘不可避免被激发出来，形成无组织排放粉尘并

带有异味。

群众反映“硫磺味”主要来源于上述2家企业处理攀钢的钢渣、高炉渣等
物料过程中翻渣工序产生。钢渣、高炉渣主要含有钙、硅、铝、镁、铁的

氧化物和少量硫化物，加之攀枝花地区河谷地带易形成辐射逆温，近地层
逆温显著。受巴关河渣场地形、风向及温度等因素影响，在逆温、无风等
扩散条件不利情况下，污染物易聚集。

责任领导：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苏波

责任单位：攀枝花市西区生态环境局

责任人：攀枝花市西区生态环境局局长周国彪

整改情况：督促废旧分公司、环业公司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
任，合理安排生产活动，密切关注温度、风向等影响大气污染物扩
散的因素，尽量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定期对环保设施设备进行
检修维护，保证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加强精细化管理，优化翻渣
方式，尤其加强在扩散条件不利的情况下对大气污染物排放的管控
。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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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SD24L
D0323
PZ18

仁和区

群众反映：市民是仁和金泰观
澜苑小区8栋居民，每日通往火

车南站公路上过往的车辆产生
噪音较大，建议增加降噪设施
。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的情况属实。群众反映的通往火车南站公路为十九
冶建设公司于2019年底建成通车的那总路南段，该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

路，道路设计和施工均符合《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标准。道路路面采
用具有柔性结构和孔隙结构的沥青路面，具有降低路面与车轮间摩擦产生
的噪音功能，能够提高路面吸声性能。同时，道路两侧种植了绿化隔离
带，对车辆行驶过程中产生的部分噪音进行吸收、反射和散射。针对群众
反映该路段噪音较大主要原因为火车南站乘车高峰期，由于车流量较大，

部分司机在等待红绿灯期间不文明鸣笛造成。3月25日，仁和区安排专业
技术人员在该路段车行高峰期进行了噪音监测，经检测，车流高峰期20分
钟内驶过大型车辆9辆，中小型车辆218辆，检测昼间分贝值为66.6分贝，

该路段为4类声功能区，昼间限值70分贝，检测值未超过限值分贝。

责任领导：副区长唐光辉

责任单位：仁和区人民政府

责 任 人：区住建局局长陈清春

整改情况：一是十九冶建设公司前期已对那总路南段（观澜湾段）
的减速带进行铲平清理，降低了车辆行驶过程中产生的噪音影响。
二是交警部门将加大该路段的巡查力度，对在火车站接车司机做好
不文明鸣笛行为劝导。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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